
2023年监督申请书(优秀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监督申请书篇一

执行监督申请书一：执行监督申请书

申请人：郑州梦达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郑州市二七区桃源路39号院二号楼

法定代表人：范梦强，该公司董事长

请求事项：

2、裁定将被违法委托变卖的股权依法予以执行回转。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于20xx年出资购得中国民生银行原始股3150万股（附
件1）成为民生银行的发起人股东。20xx年9月2日，申请人与
民生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约定由民生银行向申请人发放贷
款4300万元，申请人以郑土权字第00599号土地使用证项下
的11191．333平方米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抵押率
为71％)(附件2)。但20xx年11月民生银行在贷款尚未到期的
情况下，谎称申请人改变贷款用途，诉至北京二中院要求申
请人提前偿还贷款，北京二中院以(20xx)二中经初字第1213
号调解书调解结案。



“13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作为本案债权人的民
生银行“协助执行”

“将郑州梦达实业有限公司(申请人)在你行(民生银行)持有
的股份3150万股予以变卖，民生银行遂以自己的名义将申请
人股权全部变卖给他人(附件4)，使得申请人蒙受巨大经济损
失。本案执行过程在实体上、程序上均存在大量严重违法行
为，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第一，本案执行过程中没有依法向申请人送达《执行通知
书》，严重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
定》”)第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执行案后应当在三
日内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但是申请人至今未收到有
关本案已经执行立案的《执行通知书》。

首先，北京二中院13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形式上存在重
大瑕疵。20xx年9月2日出具的13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其文头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其原件纸型为b5纸；而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年即被撤销，此时已不再使用上述
文头和纸型的法律书，同时期北京二中院所出具的《协助执
行通知书》文头样式应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院，其纸型
为a4纸。其次，13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所引述的法律条
文与其指称的内容前后脱节。该《协助执行通知书》引述法
律条文为民事诉讼法第22l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
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
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
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人民法院决定冻结、划拨存款，
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银行、信用合作社
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该22l条的规定是关于



有关金融机构配合法院进行查询的义务，与委托变卖当事人
的财产毫不相干。

在本案违法执行后，控告人即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有关部
门在调取本案案卷时，竟然没有任何案卷存留。有理由认为，
执行法官“霍炬”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涉嫌假借法院名义编造
有关法律文书，故此不敢保存任何相关的文件予以存档：或
者根本没有依法出具并送达过相关法律文书，故此根本不可
能有相应文书存档保留。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执行担保问题的
函》(20xx)法经423号)明确规定，“被执行人的担保如果合法
有效，且超出了担保债务的价值，在此情况下，法院应执行
担保财产，而不应再对被执行人和担保人的其他财产采取执
行措施”。本案所涉及的债权已由申请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郑土权字第00599号）作为抵押，即使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也应当依法执行上述抵押物；但是本案执行中违反上述规定，
对于抵押财产不予以执行，却执行与本案无关联的股权。

民事诉讼法第223条以及《执行规定》第26条第3款规定，人
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应当制作裁定书，送达被执行人。依
据上述规定，即使本案执行过程中需要执行申请人股权，也
应当依法作出裁定并合法送达。但是本案执行过程中北京二
中院从未依法向申请人送达过任何裁定书、委托变卖函等相
关法律文书，违法剥夺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提出异议、申请
复议等的权利。

《执行规定》第46条及第47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
扣押的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价时，应当委托依法成立的评估
机构进行评估并委托拍卖机构进行拍卖，只有经过该等严格
的法律程序才能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法院执行
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但是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没有委托任
何评估机构对该股权进行评估，更加没有依法委托拍卖机构
进行公开拍卖，更为严重的是，该134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不顾法律的明文规定、违背基本的程序公正原则，竟然委托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股权进行变卖，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是
直接对立的、相互冲突的，委托债权人变卖债务人的财产将
会必然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这自然直接导致
了申请人所持股权被低价违法变卖。

由于北京二中院上述执行行为严重违法，被执行的股东虽被
非法变卖但一直欠缺法定的过户变更登记要件（附
件5）。20xx年11月，民生银行借股权分置改革后申请注册资
本金变更之机，违法向国家工商局申请将申请人名下的股权
进行变更登记。后经申请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国家工商总
局出具的工商企函字[20xx]第179号行政裁决答复书明确表示，
“至今我局未办理过郑州梦达实业有限公司所有的民生银行
股权转让给上海巴士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巴士公司）的变更登记”。国务院国复[20xx]163号行政
复议裁决书（附件6）明确责令，国家工商总局删除关于变更
申请人股权的登记事项。因此涉案股权至今仍合法登记在申
请人名下，但申请人的全部股东权益却被非法剥夺。

综上所述，本案执行过程中无论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存在
重大违法行为，请求贵院依法履行执行监督职责，依法纠正
有关违法执行行为，依法裁定北京二中院1340号《协助执行
通知书》予以撤销，将被违法委托变卖的申请人股权依法予
以执行回转，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与
正义！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梦达实业有限公司

20xx年7月1日



执行监督申请书二：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申请书（2507字）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大勇：男，汉族，生
于20xx年3月7日,四川省三台县建设镇3村4社村民。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孟根乾，男，汉族，
生于20xx年8月7 日，河南省临颖县台陈乡田庄村村民。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汉卿。男，汉族，
生于20xx年9月15日，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六一路23号5排居
民。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得甫，男，汉族，
生于20xx年6月30日，河南省临颖县王岗乡沙坑王村村民。

申请请求：

申请你院依法监督三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严格按照 “三台县
人民法院（20xx）三台民初字第1613号民事判决书”（一审）
的判决事项和“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绵民终字第884号
民事判决书”（二审）的认定、解释事项，依法正确执行生
效判决，以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纠纷的基本情况：

本案原告孟根乾于20xx年租赁被告李大勇的土地和山坡在建
设镇涪建村开办了“三台县涪建页岩砖厂”。20xx年5月22日，
该厂因负债过大，债务缠身。故孟根全组织张汉卿、王得甫
（甲方）和廖明金、李大勇、林勇（乙方）双方签订了“合
伙经营机砖厂合同”。（20xx年6月1日，孟根乾和廖明金对该厂
投入的财产进行了清点并制作了清单）。在合伙期间，因管
理无序，该厂出现了经济账目混乱、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合



伙人收款不入账、拖欠他人煤款多桩被诉讼、（最多一天遭
遇8起诉讼）等非正常情况。当砖厂面临上述窘境，孟根乾等
五名合伙人于20xx年4月18日签订了“解除合伙意见书”，退
出了合伙企业。为了不荒芜自己的土地资源，被告李大勇个
人通过贷款、找朋友借款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50万元购买了
机器设备，在原址新建了一座砖厂（企业证照已经部分办理、
字号待定），并且为孟根乾偿还了二十多万借款。在李大勇
经营砖厂的第一年，（即：20xx年度）该厂的经营状况举步维
艰。时至20xx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导致了在灾后重建中需要
大量用砖，因此，砖价有所上涨。20xx年9月，孟根乾等三人
突然以“解除合伙协议、清算合伙债权债务”纠纷为案由向
三台县法院起诉。在诉讼期间，孟根乾变更诉讼请求为“终
止合伙协议、返还财产”纠纷。诉讼中，原告孟根乾以三台
法院没有及时判决为由多次赴京上访。20xx年9月26日，该案
作出了一审判决。要求李大勇按照20xx年6月1日合伙时的财
产清单向孟根乾返还砖厂。20xx年10月10日，李大勇不服一审
判决向绵阳中院提出上诉。20xx年12月17日，绵阳中院做出了
二审判决，该院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认定：一审判决的“返
还砖厂”指的是返还被告孟根乾原来投入的实物。对此判决，
被告李大勇并没有异议。目前，孟根乾已经对本案申请执行，
在执行中，李大勇积极配合执行工作，并出具了书面的配合
执行意见书。执行局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多次协商。协
商中，孟根乾违反判决本意，提出两点要求：1、要求李大勇
将该厂的全部资产整体（含李大勇个人资产）返还给他；2、
要求李大勇给他现金130万元。李大勇的意见是：一、严格按
照生效判决配合执行，将孟根乾20xx年6月1日以“甲方”的
名义投入砖厂的64项实物予以返还；二、附带条件将“砖
厂”整体转让给孟根乾；1、李大勇个人购买用于“砖厂”的
资产可以折价70万元卖给孟根乾；2、“砖厂”已经订购
的150万匹砖孟根乾必须继续供应；三、暂缓本案执行，先清
算合伙期间债务。在协商中，双方就“1、李大勇个人资产折
价卖给孟根乾；2、继续按订购清单供砖”的意思表示已经达
成共识，价格尚未商定。目前，双方当事人尚未达成一致意



见。20xx年3月12日，三台县法院向申请人发出了（20xx）三法
执字第37号“敦促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以申请人“未按
判决书履行义务”为由要求申请人“停产”、“停火”。

二、申请人对本案的几点意见

（一）、根据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系返还财产的给付之
诉。一审判决要求我按照“20xx年6月1日的清单”向孟根乾等
人返还砖厂；二审法院在判决中补充解释并认定：原审法院
判决的返还“砖厂”即为返还甲方孟根乾合伙时投入的实物。
对此，我认为：除了该清单以外的其余财产（三台法院在执
行中已登记）的所有权均属我个人所有。因此，三台法院在
执行中要求我将“砖厂”整体返还给孟根乾的意思表示是对
一二审判决原文理解上的重大失误，如果整体执行“砖厂”
即侵犯了我的财产所有权。

（二）、根据孟根乾(甲方)和我(乙方)等六人签订了“合伙
经营机砖厂合同”约定，由甲方出实物（50%），乙方出流动
资金（50%）。（注明：该合同没有约定合同期满“返还财
产”的事项。）因此，上述财产按约定从20xx年6月1日起已
经成为了全体合伙人的共有财产。甲方孟根乾等人“砖厂”
只有50%的份额。我也同样对上述实物拥有50%的份额。因此，
在合伙人已经退伙但是尚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我认为三台
法院暂时不宜执行全体合伙人的共有财产。

（三）、从20xx年 6月 1日开始至20xx年4月期间，砖厂的
经营模式系个人合伙性质。根据法律规定，合伙是合伙人共
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组织。
因此，在未经清算的前提下，砖厂的债务仍应全体合伙人共
同承担。孟根乾方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求返还投资的
实物而拒不承担合伙体债务的行为于法无据。二审判决认为：
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合伙债权债务的清算应当另案处理。因此，
我认为本案应当终止执行，先行清算。待清算诉讼终结后，
两案合并执行。以确保全体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四）、我认为三台县法院（20xx）三法执字第37号“敦促执
行通知书”中的通知事项不合法，超出了一二审的判决范围。
一是在本案的执行中，我多次口头和书面向法院表态愿意配
合执行，没有拒绝按照判决书履行义务。二是该通知书中
的“停产”、“停火”两项内容不是本案判决所确定的、我
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综上所述，我和孟根乾是个人合伙关系，在合伙企业没有清
算之前，三台法院拟超越一二审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范围，
将我个人的财产予以执行，明显错误。故请求你院依法监督，
切实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20xx年 3 月11 日

执行监督申请书三：民事执行监督申请书（1261字）

申请人：xxx，男，20xx年4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xx市xx街
道xx号，公民身份证号码：35xxxx19610402021。

被申请人：xx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xx市xx街道解放
路445号。

法定代表人林xx，负责人。

被申请人：xx市xx街道办事处，住所地xx市xx街道解放路445
号，组织机构代码xxxx9483-3。

法定代表人刘xx，主任。请求事项 ：



1、依法对xx市法院（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执行一
案进行监督。

2、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向被执
行人xx市xx街道办事处提出检察建议，督促xx市人民政府xx
街道办事处自动履行（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xx市人民法院（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
事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主文确定：xx市人民政府xx街
道办事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对xx
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以清算后的财产
清偿债务。清算后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不足部分由xx市人
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承担。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未在判
决书确定的十五天期限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也未按该判
决所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

二、督促xx市人民法院排除干扰，依法采取查封财产、冻结
帐户、划拨资金等强制措施，确保本案顺利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
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
点工作的通知》（20xx年3月10日 高检会[20xx]2号）第五条规
定：“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人
民法院因不当干预难以执行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相关国家
机关等提出检察建议”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
检察机关对xx市法院（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执行一
案进行监督，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申请人代理人：戴永生律师

20xx年9月30日

监督申请书篇二

申请事项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涉嫌xxxxxxxxx案依法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晚，申请人就xxxxxxx本人一事，
向xxxxxx派出所报案，民警将申请人及带至xxxx派出所制作
了笔录，并于第二天组织了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
申请人多次至被申请人处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
立案，并且没有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
申请人明知已涉及刑事犯罪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
通知书，其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
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
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
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
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
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
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
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
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此致

xxxxxx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监督申请书篇三

被申请人：xx市xx街道办事处，住所地xx市xx街道解放
路_________号，组织机构代码_________.法定代表人刘xx，
主任。

请求事项：

1、依法对xx市法院_________民初字第_________号民事判决
执行一案进行监督。

2、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向被执
行人xx市xx街道办事处提出检察建议，督促xx市人民政府xx
街道办事处自动履行_________民初字第_________号民事判
决。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xx市人民法院_________民初字
第_________号民事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主文确
定：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组成清算组对xx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
以清算后的财产清偿债务。清算后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不
足部分由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承担。xx市人民政府xx街
道办事处未在判决书确定的十五天期限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
算，也未按该判决所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

申请人依法向xx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由于被执行
人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并通过各种手段干预执行，致使该案无法执行，搁置
至今。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作为xx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
主管部门和开办单位，尚欠申请人工程款412462元已长达十
七年之久，申请人多次追讨无门，通过诉讼也未获得解决。xx
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完全有财力和能力解决拖欠申请人
工程款，但终因其处强势地位而拖延至今。因此，申请人要
求：

二、督促xx市人民法院排除干扰，依法采取查封财产、冻结
帐户、划拨资金等强制措施，确保本案顺利执行。

申请人：

申请人代理人：________律师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监督申请书篇四

申请人，女，汉族，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住，联系电
话。

被申请人xxxx派出所

申请事项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涉嫌犯罪案依法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20xx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 xxx本人一事，向xxxx派出所报
案，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已涉及刑事犯罪而不予立案，
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行为已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
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
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
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
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
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
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
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
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
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监督申请书篇五

自诉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
住址)

被诉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
住址)

案由和诉讼请求：

(写明控告的罪名和具体要求，例如，若是伤害案，案由则写：
故意伤害；诉讼请求：一、要求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要
求赔偿损失×××元)

事实和理由：

(写明具体的时间、地点、经过、见证人等)

证据和证据来源(如有证人，应当写明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人民法院

自诉人：×××(签字或者盖章)

×年×月×日

二、刑事自诉状有何要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262条规定，自诉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二)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和危害后果
等；



(三)具体的诉讼请求；包括指明控诉的罪名和要求人民法院
追究被告人何种刑事责任。如果提起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
还应提出具体的赔偿请求。

(四)致送的人民法院和具状时间；

(五)证据的名称、来源等；

(六)证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

对两名以上被告人提出告诉的，应当按照被告人的人数提供
自诉状副本。

三、提起刑事自诉需要哪些材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261条规定，提起自诉应当提交刑事自诉状；同时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提交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人民法
院一般要求自诉人提供如下材料：

(一)自诉状一份，并按照被告人人数提供副本(需签名)；

(二)自诉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港澳同胞回乡证复
印件；

(三)自诉人受伤害的相关证据或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及法医
鉴定；

(四)对上述第三类案件，应提交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予追
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证明材料，以及自己人身、财产受侵犯
的证明材料。

刑事自诉申请书应包括自诉人的个人信息、被告人犯罪的相
关信息以及具体的诉讼请求等内容。如有疑问，欢迎到华律
网进行律师咨询。



监督申请书篇六

申请人：xxx，男，196x年4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xx市xx街
道xx号，公民身份证号码：35xxxx19610402021。被申请
人：xx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xx市xx街道解放路445号。
法定代表人林xx，负责人。

被申请人：xx市xx街道办事处，住所地xx市xx街道解放路445
号，组织机构代码xxxx9483-3。法定代表人刘xx，主任。请求
事项：

1、依法对xx市法院（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执行一
案进行监督。

2、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向被执
行人xx市xx街道办事处提出检察建议，督促xx市人民政府xx
街道办事处自动履行（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事实
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xx市人民法院（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
事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主文确定：xx市人民政府xx街
道办事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对xx
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以清算后的财产
清偿债务。清算后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不足部分由xx市人
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承担。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未在判
决书确定的十五天期限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也未按该判
决所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

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完全有财力和能力解决拖欠申请人工
程款，但终因其处强势地位而拖延至今。因此，申请人要求：

二、督促xx市人民法院排除干扰，依法采取查封财产、冻结



帐户、划拨资金等强制措施，确保本案顺利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
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
点工作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
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因不当干预难以执行的，人
民检察院应当向相关国家机关等提出检察建议”等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xx市法院（20xx）漳民初字
第456号民事判决执行一案进行监督，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

此致

x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申请人代理人：戴永生律师20xx年9月30日


